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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情形及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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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有很多不同之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普遍合同金额巨大、建设周期长、技术

水平高、机械化程度强、施工范围广、牵涉利益方多。建筑活动的参与者直接影响工程质量安全和建筑行业市场的规范经营，如果参与者

法律意识淡薄，不遵守行业准则，不仅对市场各方产生不利的经济后果，还会给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带来损害，严重的话甚至危害国家和

人民生命安全，因此我国法律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生效要件给予了更严格的规定和监管。本文结合具体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和司法解释，联系实际工作，对建设工程施工无效合同的具体情形和无效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行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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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struction project construction contract and the general civil contract has many differences，the most obvious difference is that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construction contract general contract amount is huge，long construction cycle，high technical level，strong mechanization degree，

wide construction scope，involving many stakeholders.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of participants directly affect the engineering quality and safety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market norms，if the participants of legal consciousness，do not abide by the industry standards，not only the adverse economic 

consequences to the market parties，will also bring damage to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ublic interests，serious even endanger the country and people's life 

safety，so the law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ontract gives more strict regulations and regulation.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specific cases，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work，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 invalid 

construction contract and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invalid contract for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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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案例分析 

具体案情： 

2019 年 10 月 27 日，杭州某科技创新文化展览馆通过洽谈决定

与甲公司共同开发合作“科技创新成果试验体验中心”项目。2020

年 2 月 10 日，甲公司向施工单位乙公司出具了上述项目立项书，2

月 13 日甲乙双方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为总价包干合同，工程内

容为设计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土建、结构、装饰装修、水电、暖通、

消防、安装施工，合同对工程工期、设计图纸、材料认质认价、质

量标准、工程价款结算、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条款进行了约定，

另外，双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合同签订后乙公司进入场地施

工。 

2020 年 6 月 31 日，乙公司未能在约定工期内完工。甲公司遂

于 2020 年 10 月向杭州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2020 年 2

月 13 日，甲公司为承办“全国科技活动周”与乙公司签订《科技

创新成果试验体验中心项目建设施工合同》。签约后，乙公司在履

约过程中因不具备消防安装施工资质而擅自转包部分工程，并未能

按合同约定完工，导致甲公司无法承办活动，给甲公司造成了严重

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现起诉要求认定甲乙双方合同无效，由乙

公司支付违约金 2157000 元，本案诉讼费由乙公司承担。 

乙公司辩称：乙公司申请判定与甲公司签订的是无效施工合

同，甲公司在工程发包阶段因为没有依照法律规定对该项目进行公

开招投标，从而导致合同无效，因此合同无效的主要责任在甲公司，

因此承担由此造成的相应损失。此外，甲公司提供给乙公司的设计

施工图纸有错误，多次沟通后未有结果。并且甲公司并未按合同约

定支付相应比例工程款，因此导致装饰装修部分无法进行继续施

工。乙公司认为以上是造成工期延误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乙公司的

转包行为。综上，乙公司认为甲公司应该承担合同无效及工期延误

的主要责任，甲公司主张违约金无依据，乙公司请求法院驳回甲公

司的诉讼请求，并按照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中的条款进行结算并支

付剩余工程款 8552100 元。 

（二）案例分析： 

本案中，科技创新成果试验体验中心项目是涉及社会公共利益

的工程项目，参照《招投标法》相关规定，建设方甲公司应对该工

程项目进行公开招标而未招标，直接与施工方乙公司签订了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而乙公司因不具备消防安装施工资质擅自将该分项工

程违法转包。双方行为均触犯了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甲乙

双方所签合同及《补充协议》被法律判定为无效合同，双方在涉案

工程的参与过程中都有各自过错，法律责任各自按照过错分配承

担。甲公司诉求乙公司支付工期延误违约金，由于施工合同无效，

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条款无法发生效力，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

持。 

涉案工程中已完成部分的工程交付后通过验收，参照相关法律

规定，无效合同中涉及工程款结算、支付的条款可以作为乙公司要

求合理折价补偿的具体依据。 

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情形 

建设工程施工无效合同一般是指建设方虽然与施工方签订了

施工合同，但是不满足合同生效的法律要件，导致合同不被法律所

承认。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后，签订合同双方约定的结算方式、支付

方式、工期约定、违约责任等条款均无效，这就直接导致该合同基

本不能在实际中发挥法律作用，国家和签约方的利益都无法得到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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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自始

不发生效力，因此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性质上也属于绝对无

效，无效后视为从一开始就不发生法律效力[1]。 

法律实践中，一般发生以下一种或几种情形都会被认定为无效

的施工合同： 

情形 A：施工方承包资质不符合或缺乏 

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安全关乎国家发展与民生，为更好地发

挥制度的保障效力，我国制定了针对建筑企业资质等级的许可制

度，依据不同的行业规范划分出不同的资质等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

六条之相关规定，所有建筑施工企业在从事建筑活动前，必须获得

相应的资质等级认证，这是施工企业能够参与工程承包的充分必要

条件。企业的注册金、具有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员、完备先进的机械

装备、已完工或在建的建设工程项目是企业被划分为不同资质等级

的依据，这些资质条件在经过资质审核后，如果被判定为不符合，

则需要完善相关条件后，按照评定规则再次提交资质材料进行审

查。如果被判定为符合，则该企业会被颁发相应的资质等级许可证，

取得资质等级证书后，则该企业可以在证书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建筑

施工活动。 

施工方承包资质缺乏，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签订合同时施工方

本身没有相应资质证书，比如以个人名义承包工程项目或者虽然以

企业名义承包工程项目但是该企业没有相应资质证书；二是签订合

同时施工方有偿或者无偿使用第三方的资质参与活动。但是。如果

签订了许可范围之外的资质等级合同，但施工承包方能在竣工之前

获得等同效力的资质证明也可以视为有效合同[2]。 

情形 B：建设方应招未招或者中标无效 

我国的《招投标法》规定随着市场经济活动的活跃性在不断的

修正完善，建筑活动中所要招标的工程项目的承包范围、具体标准

及建设规模都在法规中做出了明确的说明与认定，如果该建设工程

处于法规界定范围之中，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此项目必须经过招

投标流程确定施工方。如果没有经过招投标就随意决定施工方，或

者虽然进行招投标，但是存在当事人泄露标底的、投标人串通作弊、

哄抬标价致使定标困难或无法定标的、招标人与个别投标人恶意串

通内定投标人等招投标环节违反《招投标法》规定的情况，那两方

签订的施工合同就会因此丧失法律效力。此外，根据招标政策的条

文规定招标范围和招标工程信息。通过对应的项目要求与项目标准

签订合同，如果超出规定范围则亦属于无效合同[3]。 

情形 C：施工方非法转包、违法分包行为 

由于建筑市场实际准入门槛不高，行业规则没有根据市场发展

更新进步，存在漏洞避免不了。实际操作中，仍有少量的建筑企业

甘愿铤而走险，以利益为导向，无视法律法规，与建设方签订合同

后，将全部工程或者拆分部分工程非法转包给第三方，为了扩大利

润空间，转包工程的价格普遍低于正常市场价格。而第三方企业为

了降低建筑成本，保证自身利益，则只能采用偷工减料等手段进行

施工，工程质量和安全毫无保障，极大地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正当

权益。因此，这种行为是我国明令禁止的。 

在工程活动中，以法律法规为行为依据是所有参与者都应该做

到的事情，无论是签约还是履约，如果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那么

合同丧失法律效力是必然结果，由此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既破

坏了建筑行业的有序良性发展，也无法达到维护建筑参与者合法权

益的 终目标。 

情形 D：签订方式偏离规范 

建筑施工合同由于属于法定要式合同，所以要求以书面形式进

行签署，不允许合同双方随意调整合同形式，否则也被判定为无效

合同。除去纸质合同书、书面形式还包括合同信件、数据电文等形

式。 

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后果 

（一）有权申请折价补偿 

《民法典》中的民事行为的效力认定是合同效力认定的参照标

准。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施工

方与建设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施工方为了正常履行施工合

同，必然在建设活动中按照施工需求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等有价

值投入。这时如果施工合同出现无效的情况，由于建筑结果具有过

程不可逆的特征，已经投入的各类成本无法完全返还，若该工程项

目通过竣工验收，则可以运用折价补偿的手段合理归还投入的成

本。 

（二）依照过错原则赔偿 

在实际操作中，建筑施工合同丧失法律效力与合同双方都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是上文中情形 A 或者情形 C 导致合同无效，

过错划分上施工方占主要因素的可能性大一些，与之对应的，施工

方承担的法律责任就会多一些；如果是上文中情形 B 导致合同无

效，被认定为合同无效的过错主要在发包人时，应综合考虑双方的

过错情况，需适度赔偿承包人因无法正常获得工程款而出现的各种

损失[4]。当然，具体的过错分配，还要以案情为基础，具体案件具

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导致合同丧失效力的有过错的一方在承担

自身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同时，合同另一参与方的经济损失也由过错

方参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赔偿。 

（三）有权拒绝支付工程款 

施工合同被法律认定丧失效力后，但工程项目已经竣工并进行

交付，如果工程因不满足行业质量标准未能通过验收，施工方可以

进行修复，二次验收仍不能达到质量标准的，建设方可拒绝向施工

方支付工程款。 

盖房修路，惠泽民生。施工方交付出去的每一栋房子都承载了

一户家庭对美好生活和幸福未来的期许。作为国家的支柱性产业，

建设工程行业更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与安全。处在建筑行业

和市场转型的关键节点上，作为施工方，要在项目招投标和合同签

订时绷紧法律这根弦，增强风险把控的意识，提高风险识别的能力，

完善风险处置的机制，合理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国家和企业的利益，

推动行业的规范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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